
1 
 

目錄 

壹、學生基本資料填寫及相片上傳 .......................................................................................................................... 3 

貳、報到地點、時間 .................................................................................................................................................. 4 

叁、抵免學分 .............................................................................................................................................................. 5 

附件一 ..................................................................................................................................................................8 

肆、選課暨教務系統操作說明 .................................................................................................................................. 9 

附件二 ..................................................................................................................................................................9 

伍、學雜費繳交方式 ................................................................................................................................................ 24 

陸、就學貸款申請資格、辦法、申請步驟及申請表 ............................................................................................ 29 

◎符合下列申請資格條件之一者： ..................................................................................................................... 29 

二、家庭年所得總額介於   114-120 萬元之間者，就學期間學生每月負擔半額 ................................................. 29 

三、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    120 萬元，且有兄弟姊妹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 ....................................................... 29 

◎備註: ..................................................................................................................................................................... 31 

附件三 ............................................................................................................................................................... 33 

柒、減免學雜費申請辦法 ........................................................................................................................................ 34 

附件四 ............................................................................................................................................................... 35 

捌、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 ........................................................................................................................ 38 

附件五 ............................................................................................................................................................... 38 

玖、新生健康檢查通知及注意事項 ........................................................................................................................ 39 

附件六 ............................................................................................................................................................... 43 

拾、汽車停車證申請辦法 ........................................................................................................................................ 44 

拾壹、暑期班住宿申請 ............................................................................................................................................ 46 

拾貳、106 學年度男生兵役申請(儘召、緩徵) ..................................................................................................... 47 

附件七 ............................................................................................................................................................... 48 

拾叁、請假規則 ........................................................................................................................................................ 49 

附件八 ............................................................................................................................................................... 51 



2 
 

拾肆、彰化師範大學交通資訊及校區平面圖 ........................................................................................................ 53 

附件九 ............................................................................................................................................................... 53 

附件十 ............................................................................................................................................................... 54 

 

 

 

 

 

 

 

 

 

 

 

 

 

 

 

 

 

 
 

 

 



3 
 

壹、學生基本資料填寫及相片上傳 

新生請於辦理報到手續前，至「新生資料填報系統」填寫新生資料 

（網址 http://120.107.178.150/StuData/apps/stu010.aspx）， 

登入系統→上傳相片→填寫基本資料→列印→攜帶至報到地點辦理報

到手續。 

 

 
 

http://120.107.178.150/StuData/apps/stu0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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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到地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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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抵免學分 

新生申請辦理抵免學分注意事項： 

一、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準則」及「進修學院學生修業準則」第

十六條規定，學生之學分抵免作業，以入學第一學期行事曆所訂時間內

為限，逾期不予受理，如第一學期未提出或第一次申請抵免漏列之科目，

得於第二學期行事曆所訂時間內再行提出，且以一次為限，逾期視同自

動放棄，不予受理。 

二、請依系（所）課程規劃表所列必、選修課程全部一次提出抵免，抵免學

分申請表（亦可至本院網站下載），請務必於規定日期送交班代（勿個

別繳交）彙整後，轉交系（所）審查，逾期者視同放棄亦不另行補辦。 

三、申請抵免學分須附上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正本，無正本的學生請儘速回

校申請；學分為國外研究所者，請繳交蓋有駐外單位認證章之成績單正

本（以上證件正本繳驗影印後即發還）。 

四、抵免學分申請表所列四項注意事項，請務必詳閱並依照辦理。 

五、審查結果本院會主動影印抵免學分申請表審查結果及印製抵免學分證明

書同時送交學生。 

備註： 

一、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作業準則」及「進修學院學生修業準則」第十

六條規定請至本院網頁下載查詢。

（http://120.107.186.185/front/resources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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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抵免學分標準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作業時間 所需文件 

 

 

 

 

 

 

 

 

 

 

 

 

 

 

 

 

 

 

 

 

 

 

 

 

 

 

 

 

 

 

 

 

 

 

1. 請於【行事

曆】規定日

期。 

2. 再 依 各 系

(所 )審查

作業時間。 

1.抵免學分申請

書。 

2.歷年成績單或

學分證書正本。 

 

請於【行事曆】規定日期檢具抵免

學分申請書及原修習歷年成績單

或學分證書正本提出申請。 

 

彙整審核後抵免學分

申請書及成績單或學

分證書影本，送交本

院教學服務組。 

 

抵免學分申請審查結果加會課務承

辦人，辦理學分費退費作業。 

結案 

填寫申請書 

 

登錄核准抵免學分之科目。 
 

影印抵免學分申請表審查結果及印製

抵免學分證明書送交學生 

證明文件請影
印乙份，正本
請發還學生，
以免遺失。 

學生 

學生所屬系所 

學生所屬系所 

教學服務組 

教學服務組 

教學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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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500 彰化市進德路 1號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 

連絡電話：（04）7232105-5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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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學年

□暑期班

□夜間班 申請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務

必填寫） 

系（所） 

班   別 
原畢（肄、結）業學校名稱 

   
系 

班 
 

本校應修科目學分                     【請務必依

各系（所）課程規劃表科目名稱填寫】 
已修畢科目學分 

系所審查意見 

（請簽章） 

備

註 編

號 

必選

修 
科目 

學

分 
科目 

學

分 

        

        

        

        

        

        

        

        

        

        

        

申請結果：共抵免     學分【此欄由審查系（所）填寫】 

注意事項： 

一、檢附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書正本，學分為國外研究所者，成績單須蓋有本國駐外單位認證之

章戳。 

二、抵免多科時，請於備註欄內填寫抵免優先順序。（請以1、2、3…標示）。 

三、系所送交審查結果（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影本及成績證明文件影本）至本院教學服務組登錄

後，並送交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影本及學分抵免證明書供學生存查。 

   四、當學（暑）期已選課之科目同意抵免者，請於收到學分抵免證明書後，填寫「減修學分退費

申 

       請表」及檢附「個人存摺封面影本」送至本院教學服務組（分機5412）辦理退選及退費手

續， 

       逾期恕不受理（夜間班：①第1學期：10月底前；②第2學期：4月底前；③暑期班：開學後3 

       週內） 

 

審查登錄（進修學院）：                  教學服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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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選課暨教務系統操作說明 

附件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碩士在職學位班 

 

 

選課暨教務系統操作說明手冊 

 

 

 

 

 

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課務)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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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入口登入 

 

 

 

 

 

 

 

 

 

 

 

 

 
 學生入口左上角為登入區塊，如上圖 A 處 

 上圖 A 處之登入按鈕將隨機出現在不同位置，學生輸入帳號密碼後應以滑鼠點擊登入 

 上圖 B 處之注意事項為資訊鈕(Information)，本系統所有樣式為此按鈕者(按鈕開頭有符號者)，

皆可點擊顯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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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入後主畫面 

 

 

 

 

 

 

 

 

 

 

 

 圖中 A 處為功能清單區塊，可點擊左上角     鈕開啟/關閉 

 圖中 B 處為操作區塊 

 選課群組共有四項操作，分別為： 

1. SC010 預選登記作業：提供本院師培生預選教育學程使用 

2. SC020 網路加退選作業：提供本院夜間班及境外班學生加退選使用 

3. SC040 加退選作業(暑期班)：提供本院暑期班學生加退選使用 

4. SC060 學生授權碼加選作業：開放領取授權碼期間才可使用 

 

3. 選課>SC010 預選登記作業 

 

 

 

 

 

 

 

 

 

 

 

 

 圖左上紅框處之 SB020 學生課表為課表查詢功能，在預選篩選結果公布後及網路加退選期間才

有課程資料，為學生當學期實際選上之課程表單。預選期間因尚未確定選課結果，因此將顯示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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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右方紅框處為功能標籤，分別為 

 選課說明事項：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將在此公告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 代碼選課：以選課代碼選課。 

 預選加選：提供課程查詢功能與選課功能。 

 預選課程清單：預選加選後可於此檢查預選課程清單，預選退選時也須在此操作。 

 

3-1.  選課>SC010 預選登記作業>預選加選 

 

 

 

 

 

 

 

目前已選學分數(不含核心通識) + 2 = 目前已選學分數(含核心通識) 核心通識最多可選10門，

篩選後最多選上 1 門，預選時不論選了多少門通識課，計算學分數時皆以 2 學分計算。 

預計修習科目數 當前已選課程數，因尚未篩選，所以用預計修習標示 

 上圖 4 個區塊獨立作業，共有 4 種查詢課程的方式： 

A. 學院+系所+班級、課程代碼 

B. 以科目名稱、教師姓名 

C. 本班課程、通識課程、體育課程、教育學程、學分學程 

D. 上課星期+上課節次 

 以上課程查詢輸入完條件後，須按下右方對應的查詢課程按鈕 

 按下查詢課程按鈕後將於下方出現課程列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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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上圖紅框處之        鈕即可選課。 

                  有出現所選課程代表預選加選成功，不須另外儲存。 

 預選期間如欲退選，請點選                  標籤 

 在上課教師欄位中，如果老師名字太長或老師人數過多，將以     鈕顯示，點擊可顯示完整名單。 

 教師欄位之首位教師為評分教師，其餘排序為亂序。 

 

 

 

 

 

 

 

 

 

 

 

 如上圖所示，操作欄位將顯示          、        、          的選課狀態。 

 未開放表示課程在該選課期間沒有開放加/退選，欲選此類課程請向該課程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

選。 

 

3-2.  選課>SC010 預選登記作業>預選課程清單 

 

 

 

 

 

 

 

 

 

 上圖 A 處為預先匯入課程清單，此類課程為本校各單位委託課務組匯入之課程，以上圖為例，通識

教育中心委託課務組匯入校必修通識課程到本校文、理、技職學院的所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入學

之大一新生課程清單中。 

 上圖 B 處為預選課程清單，學生可在此檢查預選階段所選課程是否有遺漏，特別注意此清單不含通

識課程，核心通識課程清單顯示於上圖 C 處，最多可選 10 門，篩選後最多選上 1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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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課>SC020 網路加退選作業 

網路加退選期間，選課為即選即上，不像預選需要篩選，選好的課可在課程清單中查看。 

 

 

 

 

 

 

 

 

 

 

 

 圖左上紅框處之 SB020 學生課表為課表查詢功能，同學可在此查看選上之課程，但因加退選期間網

路壅塞情況嚴重，我們設定刷新的時間為一小時，意即，剛選好的課程需經過一小時才會顯示在課

表上，若同學需要即時確認是否有選上課程，請至右方紅框處的課程清單查看。 

 圖右方紅框處為功能標籤，分別為 

 選課說明事項：本院教學服務組將在此公告選課相關注意事項。 

 代碼選課：以選課代碼選課。 

 加選：提供課程查詢功能與選課功能。 

 課程清單：加選後可於此檢查課程清單，退選時也須在此操作。 

 

 

4-1. 選課>SC020 網路加退選作業>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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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查詢課程按鈕後將於下方出現課程列表，如下圖 

 

 

 

 

 

 

 

 

 

 

 

 

 

 點選上圖紅框處之        鈕即可選課。 

             有出現所選課程代表選課加選成功，不須另外儲存。 

 選課期間如欲退選，請點選             標籤 

 在上課教師欄位中，如果老師名字太長或老師人數過多，將以    鈕顯示，點擊可顯示完整名單。 

 教師欄位之首位教師為評分教師，其餘排序為亂序。 

 

 如上圖所示，操作欄位將顯示          、        、          的選課狀態。 

 未開放表示課程在該選課期間沒有開放加/退選，欲選此類課程請向該課程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

選。 

 

4-2. 選課>SC020 網路加退選作業>課程清單 

 

 

 

 

 

 

 

 與預選課程清單不同的是，課程清單沒有分三個表格呈現預先匯入課程、核心通識課程和已選課程，

因為在加退選階段，同學將要確認最後的選課結果，所有課程將不再經過篩選，此處顯示的課程即

為這學期同學所選的課。 

 請同學務必再三確認選課內容，甚至將此畫面截圖，往後如果發現有些課程明明有選卻沒有在課表

中出現，也可依截圖檔案向本院教學服務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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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課常見問題 FAQ 

1. 我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A. 學生入口左上方登入處有注意事項按鈕可以查看規則，如下圖紅框處。 

帳號與預設密碼 

*帳號為學號，共有 8 碼，英文首字需大寫 

*密碼預設為身分證字號前 8 碼(含英文首字) 

 

範例： 

帳號：A0612345 

密碼：B1234567 

 

 

2. 我看功能選單有代碼選課跟加選，如果我已經在加選完成選課，還需要用代碼選課選一次嗎? 

A. 不需要，兩種方式獨立，只需選其中一種方式選課即可。 

 

3. 我課選好了，請問要在哪邊儲存? 

A. 不需要儲存，選課時點選        鈕後會出現下方訊息框 

 

 

 

 

按下        後會出現下方加選成功的訊息框 

 

 

 

 

按下       後即完成加選操作，若不放心可至           查看選課結果。 

 

4. 選課的時候有個可跨班的欄位，那是什麼? 

A. 在可跨班欄位出現的文字及其代表意義如下： 

限本班：此課程限定開課單位的班級及其合班班級可以加選 

限本系：此課程限定開課單位的科系及其合班班級可以加選 

可跨班系：此課程開放全校師生加選 

 

5. 承上題，如果課程是限本班，但我不是該班學生，還有其他方式選課嗎? 

A. 請於開放領取授權碼期間向授課教師領取授權碼加選或人工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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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網路加退選期間，為何我選了課，但課表沒有出現該課程? 

A. 剛選好的課程須經過一小時才會顯示在課表上，同學可至          即時查看課程是否有選到。 

 

7. 我該怎麼知道教室的位置? 

A. 請至學生入口點選教室代碼對照表查看，如下圖紅框處所示。 

 

 

 

 

 

 

 

 

 

 

 

 

 

 

 

 

8. 什麼是授權碼，用途是? 

A. 授權碼是由授課教師在課堂上直接發給同學的一張小黃單，如下圖： 

 

 

 

 

 

 

 

 

 

授權碼前 4 碼為數字，後 9 碼為大寫英文字母。 

 若課程無法線上加選(限本班、額滿等狀況)，學生可向授課教師說明情況後，老師依情況同意與否，

發給學生授權碼，領取授權碼後可在教務系統之選課>SC060 學生授權碼加選作業鍵入加選授權碼選

課。 

 領取授權碼後須負保管責任，若同一張授權碼有兩人以上使用，所有使用者皆會被取消選課資格，

並取消下學期之授權碼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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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學即時回饋意見」暨「教學意見反應問卷」 

    本校很重視在職學位班學生在就學期間學習需要與期望，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也最瞭解上課實際狀

況，如果你能將每學（暑）期之課程的學習感受及心得，利用您幾分鐘的時間上網填寫｢教學即時回饋意

見」及期末｢教學意見反應問卷」，讓我們知道您們在本學(暑)期所上的課程之心得如實表達，這對於師

生互動與課程學習將會有莫大的幫助。 

 

    系統將以各生當學（暑）期選課資料連結各科之問卷類型，其填答後所呈現出評量結果，並不會有

您的個人資料，敬請放心填答。 

 

    本校非常重視您們的寶貴意見，問卷結果作為教師個人精進教學、系所調整課程之用。對於教學優

良的教師，頒贈獎狀表揚並鼓勵教學經驗分享；而未達標準的教師，由教學卓越中心啟動後續追蹤與輔

導機制，會請院、系所主管瞭解後提出說明及具體改善辦法，協助教師改善教學，針對評量結果不佳的

課程，針對該課程進行適當調整及改善措施。 

 

    各學（暑）期開放｢教學即時回饋意見（學期或暑期期間開放填答）」及期末｢教學意見反應問卷」（學

期或暑期期末考週前二週內開放填答）二種供您在就學期間進入本校教務系統填寫(答)，您的行動支持

上網填寫（答），將是成為各系所教師在提升教學品質及教師成長中的最大助益者，請跟著我們的填寫(答)

時間上網填寫您的學習感受吧！ 

 

（一）填答對象：本院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教師在職碩士學位班／馬來西亞境外碩士學位班全 

                全體同學。 

（二）填答時間：公告於進修學院首頁／最新消息及本院行事曆公告實施日期辦理填寫(答)。 

（三）填答網址：請登入本校首頁／在校生／教務系統。 

（四）填答注意事項： 

1.在您進入系統時雖需登入學號，這只是為了系統核對您的選課資料及連結各課程問卷類型之用， 

  並不會洩漏身分，所填答的資料也一定會嚴加保密，問卷結果均為匿名呈現，敬請放心作答。 

2.為了與老師有最佳的溝通效果，請以理性的態度據實表達意見，避免情緒化或不雅的言詞，以 

  表現在職學位班學生應有的氣質（度）與修養。 

3.填完問卷後，請您提醒身邊的同學一定要上網填寫（答），由於您們在每學（暑）填（寫）時間內上 

  網表達意見，我們越能蒐集到正確完整的資訊及寶貴意見，以利提供學校、各系所及老師參考。 

4.「教學意見反應問卷」之填答影響次學(暑)期的網路選課,請務必於開放期限內填答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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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SG010 教學即時回饋意見填寫說明 

【實施週期：學（暑期）上課期間開放填寫，請依本院行事曆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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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SG020 教學意見反應問卷填寫說明 

【實施週期：學（暑期）上課結束前二週開放填寫，請依本院行事曆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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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網路教學平台操作說明（網址：https://dlearn.ncue.edu.tw/mooc/index.php） 

網路教學平台為教師上傳上課相關資料，供學生下載預習作業及作為教師與學生上課互動之用，請登入

後至操作教學查詢。 

 

 

點選在校生 

點選彰化師大雲端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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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帳號＋密碼(同教務系統帳號及密碼) 

✽網路教學平台之使用，請洽本校數位學習中心，分機:1772 

點選操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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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雜費繳交方式 

步驟 1:進入本院首頁(http:/cee.ncue.edu.tw/front/index.php)→點選

「臺銀學雜費繳費入口網」       

http://cee.ncue.edu.tw/fron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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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點選「學生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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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輸入學生本人身分證字號、學號及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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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於欲繳費之欄位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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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選擇繳費方式後完成繳費 

 

繳費方式三選一 郵局及超商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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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就學貸款申請資格、辦法、申請步驟及申請表 

◎符合下列申請資格條件之一者： 

一、家庭年所得總額 114 萬元以下（就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全額補貼，其後利息由

借款人自行負擔）。 

二、家庭年所得總額介於   114-120 萬元之間者，就學期間學生每月負擔半額 

利息（就學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補貼半數，另半數由借款人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

每月繳付；其後利息全數由借款人自行負擔）。 

三、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    120 萬元，且有兄弟姊妹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 

須檢附另一人在學證明，學生每月負擔全額利息（自貸款撥款日次月起每月繳付全

額利息）。※前述家庭年所得總額，其計算方式詳註一。 

 

 填妥就學貸款申請表於本院公告期限內 E-mail 至 hch@cc.ncue.edu.tw 

※欲申辦線上申貸(線上對保)者，請務必確認:1.最近一次申貸之「臺灣銀行撥款

通知書」內容均未變更；如內容需變更，請臨櫃對保(詳註二)。 

2.申貸者本人已在臺銀開立活期性存款戶，並領有該帳戶之晶片金融卡。惟第

一次申貸、有申貸生活費或上學期休學者 不可申辦線上申貸(線上對保)，請臨

櫃對保。(該申請表與申請步驟於本校進修學院網頁/學生專區/ 

表格下載/教學服務組下載。 

mailto:hch@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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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cee.ncue.edu.tw/front/resourcesall.php) 

 本組收到 E-mail 之就學貸款申請表後會以 E-mail 寄發就貸額度繳費單，請同學留

意查收 E-mail，如未收到請主動來電聯絡承辦人洪先生(分機5412)。 

 請至 臺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網註冊，就讀學校請點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夜間部。 

 E-mail 收到繳費單後，請於臺灣銀行受理對保手續起始時間線上或至臺灣銀 行

各地分行臨櫃辦理就學貸款對保手續。 

 臺灣銀行就貸對保手續辦妥後，請於本院公告期限內郵寄或親自繳交所有證 明

文件至本院教學服務組。 

 應繳交之證明文件：1.就貸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正本)、2. 就學 

   貸 款申請表(正本)；若有申貸書籍費、住宿費或生活費者者請檢附 3. 郵局 

   或銀 行存摺封面影本壹份。 

※第一次申貸者應繳交之證明文件: 1.就貸撥款通知書第二聯學校存執聯 (正

本)、2.就學貸款申請表(正本)、3. 郵局或銀行存摺封面影本壹份、及4.  全戶

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壹份(記事欄不可省略)。 

*全戶戶籍謄本:(1)學生未婚者:學生本人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2)學生已婚者:學生本人與配偶。 

 本院依據「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上傳資料至「教育部就學貸款彙報系統」 審

核借款人家庭年所得。續依教育部查核結果，通知不合格之申貸學生繳交「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學生就學貸款申請資格核定通知書暨同意書」 並於期限

內補繳學雜費。 

http://cee.ncue.edu.tw/front/resourcesall.php
https://sloan.bot.com.tw/sloan/sLoan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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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家庭年所得總額，依綜合所得總額計算，其計算方式如： 

(一) 學生未婚者: 
1.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2.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其父母離婚者，為其與父或母之一方合計；

而其 父母均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二) 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三) 學生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二、欲申辦線上申貸(線上對保)者請務必確認最近一次申貸的「臺灣銀行撥款通知

書」內容之學生、關係人(所得查調對象)及保證人的姓名、身分證字號與戶籍

地址均未變更；如需變更，請臨櫃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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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就學貸款申請步驟 

 

 

 

 

 

 

 

 

 

 

 

 

 

 

 

 

注意事項： 

1.臺灣銀行受理對保手續起始時間：第一學期: 每年08月01日起至九月底；第二學期: 每年01月15日起至二月底。 

2.第一次申貸、有申貸生活費或上學期休學者不可申辦線上申貸(線上對保)，請臨櫃對保。 

3.欲申辦線上申貸者請務必確認：1最近一次申貸的「臺灣銀行撥款通知書」內容之學生、關係人(所得查調對象)及保證人的姓名、身分證字號與戶籍地

址均未變更；如需變更，請臨櫃對保。2申貸者本人已在臺銀開立活期性存款戶，並領有該帳戶之晶片金融卡。 

4.臺銀銀行線上申貸相關訊息與操作流程圖請參閱：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portal/PorFAQShow.action?getAnswer=&faqkey=427&parentQuestion=【就

學貸款線上申貸】 

5.臺灣銀行臨櫃對保相關訊息請參閱：https://sloan.bot.com.tw/newsloan/portal/PortalHandler.action?porFlow= 

填妥本院

就學貸款

申請表 

就貸申請表

E-mail 至本

院教學服務

組承辦人洪

先生（分機

5412） 

承辦人員批次

開立就貸額度

繳費單並 E-

mail 繳費單至

申貸者信箱

（請留意信

箱）  

臺銀受理對保

手續起始時間

至臺銀就貸入

口網填寫申請

書，☆就讀學

校：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夜間

部。 

至臺銀各

地分行臨

櫃對保 

線上對保 

於本院公告期限內郵寄或親繳交相

關證明文件至本院各學院承辦人。 

※應繳文件： 

1.就貸撥款通知書學校存執聯正本。 

2.就貸申請表正本。 

3.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壹份(申

貸書籍費、住宿費及生活費者。) 

※第一次申貸者應繳文件： 

1.就貸撥款通知書學校存執聯正本。 

2.就貸申請表正本。 

3.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壹份。 

4.全戶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壹

份。（記事欄不可省略）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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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學年度第  學期就學貸款申請表 

學 

 

 

 

生 

姓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年月日  

學號  班  別  入學年月  

戶籍地址  畢業年月  

通訊地址  通訊電話  

E-mail  
本校第一次

貸    款 □是   □否 

手機  性別  線上申貸 □是   □否 

父親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況 □存 □歿□離婚 

母親  身 分 證 字 號  現   況  □存 □歿□離婚 

配偶  身  分  證  字  號  

保證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關係  職業  

住址  聯 絡 電 話  

保證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關係  職業  

住址  聯 絡 電 話  

本學期

欲選修

科目及

學分數 

(一定要填寫) 

是否貸書籍費：□是   □否 

是否貸住宿費：□是   □否 

是否貸生活費：□是 $             □否 

貸住宿費者：□撥入學生帳戶(住校外) 

            □撥入學校(住校內) 

學生本人之 
郵局局號       －  郵局

帳號       －  

若無郵局帳號，可提供銀行帳號: 

                  銀行           分行  帳號：               

本人已詳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就學貸款申請程序」及相關說明，且上開申請表

所填資料若有虛構，申請人及保證人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保證人：                       (簽章) 

   備註： 1.已婚者，配偶為當然保證人。(只需配偶一人即可) 

           2.第一次申貸、有申貸生活費或上學期休學者不可申辦線上申貸，請臨櫃對保。

欲申辦線上申貸者請於公告期限內向本院教學服務組提出申請。 

           3.家中二人讀高中以上，年收入超過核定標準須檢附另一人的在學證明，並依規

定貸款期間利息需自行負擔。 

                  4.生活費限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申貸，額度以每人每月6,000元(1學期5個月

計算)， 

每學期參萬元為上限。 

           5.若有申貸書籍費(3,000元)、住宿費或生活費者請檢附本人之金融帳戶存摺封面

影本一份。 

※本申請表正本，請申請人及保證人簽章後，依本院公告期限郵寄至本院教學服務組，

逾期不予受理貸款，碩士學位班學生如已知本學期欲選修之科目及學分數者，請於

「本學期欲選修科目及學分數」欄位註明，否則一律以當學期開課科目及學分數開立
就學貸款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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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減免學雜費申請辦法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減免學雜費申請步驟 

 

 

 

 

 

 

 

 

 

 

 

 

 

 

 

注意事項： 

1.申請減免學雜費者請先詳閱申請表之備註說明，如有重複請領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同一育階段重複申請免、違反減免相關法

規、提供或隱匿不正確證明文件等之情事者，願負法律，並於規定期限內繳回減免金額。 

2.本院依規定上傳資料至「教育部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查核申請者資格，續依教育部查核結果，通知不合格之申請者於規定

期限內進行複查或補繳學雜費。 

3.軍公教遺族，如本學期前已申請核定者，每學期僅須填申請表毋須再繳附證明，但休學後復學則需重新申請；其餘原住民學生、身

心障礙學生、現役軍人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依規定每學期必須重新申請，否則不予減免。 

4.申請軍公教遺族減免者需附「軍公教遺族就學優待申請，一式二分」，表單下載網址：http://cee.ncue.edu.tw/front/resources2.php 

5.同時辦理學費減免與就學貸款之學生，請先辦理學雜費減免後，再依餘額辦理就學貸款。 

填妥本院減免

學雜費申請表

暨切結書 

於本院公告期限內

郵寄或親自繳交申

請表正本與相關證

明文件正本至本院

承辦人。 

※如需返還正本證

明文件，請附回郵

信封(請貼足資郵

票)俾利郵寄；戶籍

謄本恕不返還。 

本院承辦人

初步審核是

否符合資格 

承辦人批次重

新開立減免額

度之繳費單 

至臺銀學雜費

入口網於繳費

期限內線上繳

費或下載/列印

繳費單，依繳費

單之繳費方式

進行繳費 

結束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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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

請

接續

下一

                                第 學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學年度      學生減免學雜費申請表暨切結書（共2頁） 
                                        □暑  期 

班    別  學號  姓名  

學籍狀態 

□ 新生 □在校生        

□復學生(休學期間：□一學年□一學期，且未於休學當學期辦理減免後始休學)                  

身份證字號  
通訊 
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工作電話  

勾選 類  別 檢  具  證  件 減 免 標 準 

□ 軍公教遺族 

1、 撫卹令、卹亡給與令、年撫卹金證書、軍人遺族
就學證明書（檢具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

略） 
3、 申請者需另附「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

書」 

□卹內： 
○因公(減免學雜費全額) 
○因病(減免學雜費半額) 
□ 卹滿： 
依部頒規定標準減免 

□ 
原住民籍學

生 
1、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略） 

族籍別：                      
依部頒規定標準減免 

□ 

身心障礙學
生 

（持鑑輔證
明學生依備
註4辦理） 

1、 身心障礙證明（檢具正本，繳影本） 
2、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欄不得省略） 

(1) 未婚者:學生本人與學生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2) 已婚者:學生本人與配偶 

※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未超過220萬者始得 
申請(所得總額以財政資訊中心提供為準，由學校 
將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轉送查調，同學不需 
繳付所得清單，詳見備註3) 

※上傳減免資料經教育部平台查核所得不合格者，於 
  接獲通知後一星期內繳回已減免之學雜費 

□極重度/重度：  

減免學雜費全額 

□中度：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七 

□輕度：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四 

□ 
現役軍人子

女 

1、 眷屬身分證或軍人身分證（檢具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

略） 
減免學費十分之三 

□ 
低收入戶學

生 

1、 低收入戶證明（檢具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鄉鎮區公所核發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

略） 

減免學雜費全額 

□ 
中低收入戶 

學生 

1、 中低收入戶證明（檢具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鄉鎮區公所核發正本，繳影本） 

2、 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

略）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六 

□ 
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 

1、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區 
      公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檢具正

本，繳影本） 
2、全戶戶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正本且記事欄不得省

略） 

減免學雜費十分之六 

切結書 
本人             申請上述學雜費減免並已詳閱以下備註說明，如有重複請領政

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同一教育階段重複申請減免、違反減免相關法規、提供或隱
匿不正確證明文件等之情事者，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減免金額。 
                             申請學生：                  簽名蓋章(未簽章切結者，將視同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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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詳閱備註 

備註: 
1.就讀在職碩士學位班者，比照本校大學部應繳就學費用減免之。(※非碩士學位班
學生不可申請)。 

2.原住民籍學生及軍公教遺族，如本學期前已申請核定者，每學期僅須填申請表毋須
再繳附證明，但休學後復學則須重新申請；其餘身心障礙學生、現役軍人子女、低
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依規定每學期必須重新申請，
否則不予減免。 

3.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業年限內，其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得
總額未超過新臺幣貳佰貳拾萬元，得減免就學費用。前項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
課稅所得)，其計算方式如下： 

   (1)學生未婚者，為其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之家庭年所得總額。 
   (2)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合計之家庭年所得總額。 
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顯失
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後，該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免予合計。 

4.持學習障礙鑑定證明而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得減免就學費用，另持情緒障
礙、身體病弱鑑定證明之學生，需經鑑輔會重新核發，始得辦理就學費用減免(十分
之四)。 

5.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證明、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特殊境遇家庭證明
等)若有效期限即將屆滿須重新鑑定者，請於新證核發後，儘速補辦減免作業。 

6.延長修業年限、重修及補修者，其就學費用不予減免，惟身心障礙學生除外。身心
障礙學生費用減免包括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及延長修業年限，但
同一科目重修、補修者以一次為限。 

7.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重讀、復
學或再行入學時，休學、退學前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享受減免之費用，不得
重複減免。 

8.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補助之學生嗣後如有要求退回已補助之學雜費減免金額，改申請
其他政府助學金補助等情形者，依「政府各類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作業須知」發
放順序(雜費減免列為第 1優先發放)之規定，將不予辦理。 

9.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有關就學費用之補助或減免及其他性質相當之給付者，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申請本項學雜費減免，如有重複請領者，應繳回減免
金額，未依規定繳款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10.依教育部規定，在同一學期已享有就學減免費用者，如有復學或轉學等情事，不
得再重複申請，譬如年級是研一(上學期)已辦減免，之後休學，復學時年級仍是研
一(上學期)者，則不能重複申請，如有上述狀況重複申請者，將另行通知學生繳還
學雜費(追繳)，未依規定繳款者，視同未完成註冊手續。 

11.同一年級同一學期，在他校辦理減免，在本校亦辦理減免，依教育部規定不得重
複申請減免，將另行通知學生繳還學雜費(追繳)，未依規定繳款者，視同未完成註
冊手續。 

12.申請學雜費減免者所繳交之戶籍謄本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且必須是 3個月以內
所開具之正本且含記事欄。如與父母不同戶者，均需繳交。 

13.申請軍公教遺族減免者需附「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表單下載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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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ee.ncue.edu.tw/front/resourcesall.php 表格下載-->教學服務組。 
※國營事業單位遺族不得申請軍公教遺族減免。 

14.申請『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者之有效證明文件為戶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或『中低收
入戶證明』，證明內須載明減免學生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村、里長之清寒證明及
其他清寒證明不能申辦；申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減免者之有效證明文件為戶籍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區公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
件，證明文件內須載明減免學生之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15.教育部各項學雜費減免與政府各項助學措施（例如教育部弱勢助學補助、人事行
政局子女教育補助、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助學金、退輔會榮民子女助學金、勞委會勞
工子女助學金…等），依教育部規定僅能擇一申請，申請者選擇申請某一項減免或
助學或補助後，即不再給予更換、變更申請項目，請申請者詳細考慮。  

16.同時辦理學雜費減免與就學貸款之學生，請先辦理學雜費減免後，再依餘額辦理
就學貸款。 

17.若學雜費減免教育部有制定新的規定時，將依據新的規定辦理學雜費減免相關作
業。 

18.請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公告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證明文件提出辦
理。 

 

 

 

 

 

 

 

 

 

 

 

 

 

 

 

 

http://cee.ncue.edu.tw/front/resourcesall.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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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 優待

申請 

附件五 

 

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書             年   月   日填 

學校名稱  
□日

□夜 
間部 系  別 系（所） 

修業 

年限 
年 

入學 

年月 
 年  月  日 

現在 

年級 
年級 

學生姓名  性     別  年 齡  住址  

死亡人員 

姓    名 
 

關係（父

子女兄弟

妹） 

 
核准學籍 

年月文號 
 

轉學復轉生之原 

肄業學校名稱年級 
 

家 

庭 

情 

況 

姓      名 關   係 職  業 

證

件 

名          稱 字       號 起 卹 年 月 起卹年限 備 註 

   撫卹令、卹亡給與 

令、年撫卹金證書 

及其他證明文件 

     字第     號  年  月  日       年     
   

   類     別 □作戰死亡   □因公死亡   □意外死亡   □因病死亡 

   學校審查 

擬定待遇 
□全公費            □半公費            □卹滿 

   

家長 簽章 學校承辦人 簽章 校長 簽章 

附 

註 

一、證件應檢附有效期間之證書。 

二、本申請書一式二份，學校存一份，一份呈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定。 

三、本表所填各項、及有關證件，應由主辦學校負責詳核，如有不實，負連帶賠償公費之責。 

＊四、如遺族之妻或夫服務於政府機關可領教育補助費者，申請本優待應另出具未領他項補助之證明。 

五、「學校審查擬定待遇」欄，應由學校填明給與「全公費」或「半公費」。 

＊六、死亡人員如原服務單位屬事業機構人員，依規定其遺族子女不予就學優待（減免）。 

學號：                         學生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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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新生健康檢查通知及注意事項 

 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及進修學院新生團體健康檢查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據教育部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規定新生入學時，一律須繳交體檢報告。(106

學年度新生-是指大學部、碩博班及進修學院一年級，包括大學部直升研究所之

學生)。 

二、 團體體檢時間：請於 106 年 9月 30 日(星期六)、106 年 10 月 6日(星期五)，請

依排定時間(附件)參加體檢。 

三、 檢查地點：本校進德校區活動中心地下一樓(行動不便者請於健檢當天電話聯繫

學務處醫護室，俾利派員協助當日體檢)。 

四、 請攜帶體檢費用 725 元；低收入戶持証明文件者，免檢查費用。 

五、請先至本校網頁首頁新生/領航網/註冊流程/新生體檢基本資料建立，

http://ppt.cc/onA0h或手機掃描右上角 QR code 亦可進入上述網頁填寫問卷，

以利當天體檢流程順暢。 

六、本次體檢不需禁食，有慢性疾病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請勿停藥。 

七、體檢當日注意事項： 

    (1) 穿著輕便的服飾，勿掛金屬飾品及攜帶貴重物品。 

    (2) 女性若遇生理期當日，請告知醫檢人員。 

    (3) 女性懷孕或疑似懷孕，請勿照 X光。 

http://health.ncue.edu.tw/ezfiles/18/1018/attach/84/pta_3025_4493916_35349.docx
http://203.66.115.220/dept/askpaper/askpaper.asp?pid=06896E142DF197859B6D1669B4AB9BE35DF8CD9F1207BE5056DBF9278DD29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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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別體檢或體檢當日不克到校者注意事項： 

    (1) 曾於 106 年 4月到 106 年 9月期間體檢者，請確認該次體檢項目與本校體檢

項目符合，若項目缺少者，請補做齊全，經醫院用印後，影印所有檢查結果並填

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健康資料卡」(由學生或家長填寫部份)，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前寄回或親交回學務處醫護室。 

(2) 可於 106 年 8月 1日至 106 年 9月 30 日期間，至本校特約健檢醫院-「彰化

市秀傳紀念醫院體檢部」，進行檢查或自行至各醫療院受檢，檢查項目必須與本

校健康資料卡相同，並將檢查結果影印一份，於 106 年 10 月 16 日前寄回或親交

至學務處醫護室。 

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健康資料卡」請自行下載使用。 

十、凡年滿 20 歲者，若健檢結果不覆知家長或監護人，請於體檢當天繳費時，填寫

「新生體檢報告不寄送家長說明及簽名本」資料，則該生之健檢報告僅由本人查收。 

十一、如對團體體檢有疑問者，請電洽學務處醫護室04-7232105轉5742。 

 

 

 

 

 

 

 

 

 

 

 

 

http://health.ncue.edu.tw/ezfiles/18/1018/attach/84/pta_3187_9526328_66649.pdf
http://health.ncue.edu.tw/ezfiles/18/1018/attach/84/pta_3187_9526328_6664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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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6 學年度新生團體健康檢查時間分配表 

106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國慶彈性放假補班上課日) 

時間 體檢班級 

8:30-9:30 英語一、地理一、美術一 
文學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9:30-11:00 國文一甲、國文一乙 

11:00-12:00 
運動一、公育一 

社科體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00 化學一、生物一 

理學院、進修學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14:00-14:30 物理一甲、物理一乙 

14:30-15:30 數學一甲、數學一乙 

15:30-16:30 進修學院 進修學院 

 

106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 體檢班級 

8:30-9:00 資工一、機電一 
工學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9:00-10:00 電機一、電子一 

10:00-11:00 資管一、企管一 
管理學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11:00-12:00 會計一甲、會計一乙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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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30 輔諮一甲、輔諮一乙 
教育學院、進修學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13:30-14:30 特教一甲、特教一乙 

14:30-15:30 
財金一、工教一甲、工教一乙 

技職教育學院、進修學院 

(含碩士班、博士班、轉學生) 

15:00-16:30 進修學院 進修學院 

 

106 學年度新生團體健康檢查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據教育部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規定新生入學時，一律須繳交體檢報告。 

(106 學年度新生-是指大學部、碩博班及進修學院一年級，包括大學部直升研究所之學生)。 

二、 106 學年新生團體健康檢查於 106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補國慶假期上班日)及 106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辦理。 

三、 時間:早上 8:30~下午 4:30(安排各班時段表詳見附表) 

四、 地點：9/30(六)教學大樓地下一樓廣場，10/6(五)進德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地下一樓(行動不

便者請於健檢當天電話聯繫學務處醫護室，俾利派員協助當日體檢)。 

五、 注意事項: 

1. 請先至本校網頁首頁新生/領航網/註冊流程/新生體檢基本資料建立。 

2. 胸部 X光拍攝時，勿著有金屬釦子或金屬飾物之內衣褲，或前後面有立體織圖案字體等 T

恤(勿配戴項鍊)，女性請著無鋼絲內衣或運動型內衣，縮短受檢時間，孕婦請勿拍攝 X光。 

3. 因驗尿之故，各班請確實依表訂時間提前 10 分鐘到場領取尿杯及試管。 

4. 請攜帶體檢費用 728 元，請自備零錢，於現場繳費。 

5. 檢查前不需空腹禁食，請攜帶健保卡或學生證，以核對身份。 

六、 鑑於全校師生隻健康維護，因故無法到檢者，請於開學後二周內補繳健檢報告；未依規定執

行健康檢查者，名單將交付導師參考。 

七、 如有問題者，請聯絡學務處醫護室，04-7232105 轉 5742，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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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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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汽車停車證申請辦法 

一、依據：101 年 6月 6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停車場管理辦法。 

二、受理期間： 

    (一) 

暑期班：106 年 6月 5日(一)起至 106 年 7月 14 日(五)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106 年 8月 1日(二)起至 9月 22 日(五)止。 

    (二)工作天需 3天(不含星期六、日及例假日)。 

三、舊證(105 暑期及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時效過後不及續辦者，將因本校總務

處鎖卡而失效。 

四、本次辦理新(續)辦感應卡使用有效期限： 

     106 學年度暑期：106 年 7月 1日(六)～106 年 9月 15 日(五)止。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106 年 9月 16 日(六)～107 年 1月 31 日(三)止。 

五、收費標準：（依所屬系所申請校區及費用） 

 ◎106 學年度暑期 

   (一)新辦： 

    1.進德校區：停車費 750 元，外加感應卡押金 300 元，共計 1,050 元。 

    2.寶山校區：停車費 375 元，外加感應卡押金 300 元，共計 675 元。 

   (二)續辦： 

    1.進德校區：停車費 750 元，共計 750 元。 

    2.寶山校區：停車費 375 元，共計 375 元。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新辦： 

    1.進德校區：停車費 1,200 元，外加感應卡押金 300 元，共計 1,500 元。 

    2.寶山校區：停車費 600 元，外加感應卡押金 300 元，共計 900 元。 

   (二)續辦： 

    1.進德校區：停車費 1,200 元，共計 1,200 元。 

    2.寶山校區：停車費 600 元，共計 600 元。 

六、繳費：一律採轉帳匯款，不受理現金。 

戶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招生專戶』銀行代碼：『808』玉山銀行彰化分行。 

帳號：『0336－44000－0495』 

    轉帳上述費用後，敬請上網填寫個人轉帳末五碼數字、轉帳金額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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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後請自行保留交易明細表或匯款憑條正本備查。 

七、準備資料：  

    (一)請先自行影印或掃瞄駕照正面影本。 

    (二)轉帳或匯款影本(圖檔)。 

八、本院在職碩士班學生 106 學年度暑期及第一學期辦理汽車停車證新(續)辦申

請登入網路操作填寫： 

(暑期班適用) http://bit.ly/2r4HSaz 

（夜間班適用）https://goo.gl/forms/JkmJicKkZaoGGqF02 

    (請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開啟，否則將無法輸入資料) 

九、核發：本院查核上述申請表後開立收據及核發感應卡。 

    (一)續辦者：將以原(舊)卡開卡，請填寫感應卡編號(感應卡第二列後四碼，

如 0000000000XXXX)，毋須繳交駕照影本； 

    (二)新辦者：開學後送至系所辦公室轉發。 

十、若有洽詢事項，聯絡方式：04-7232105#5417 賴小姐 

註、Google Chrome 瀏覽器請先安裝。 

    進入停車證申請登入網址無法執行或者無法看到清單，為確保系統功能正確

執行，請先確認電腦中是否已安裝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安裝 Google Chrome 瀏覽器圖說 

 

 

 

 

 

 

 

 

 

http://120.107.186.185/uploads/htmlupload/files/%E5%AE%89%E8%A3%9DGoogle%20Chrome%E7%80%8F%E8%A6%BD%E5%99%A8.docx
http://120.107.186.185/uploads/htmlupload/files/%E5%AE%89%E8%A3%9DGoogle%20Chrome%E7%80%8F%E8%A6%BD%E5%99%A8.docx
http://120.107.186.185/uploads/htmlupload/files/%E5%AE%89%E8%A3%9DGoogle%20Chrome%E7%80%8F%E8%A6%BD%E5%99%A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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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暑期班住宿申請 

一、申請宿舍注意事項： 

  (一)申請期限：6月5日(一)至7月3日(一)前上網申請。 

  (二)106 學年度暑期班辦理住宿申請，請登入網路操作填寫：

https://goo.gl/aZe2eP 

(請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開啟，否則將無法輸入資料) 

二、住宿申請結果及寢室分配，預訂 106 年 7月 6日（星期四）下午 4點前公佈於

進修學院網站。 

三、宿舍收費標準如下： 

    (一)女三舍：3,265 元(進德校區，無電梯) 

        特殊需求，希望住於三舍低樓層(1~2F)， 

        原因：□行動不方便 □懷孕 □其他 

    (二)男八舍：3,465 元(進德校區，有電梯) 

    (三)男、女九舍：4,165 元(寶山校區，有電梯) 

        1.均為冷氣房，特殊體質，無法或不適合吹冷氣須特別申請。 

        2.於進住宿舍時，每人須先向宿舍服務學習生繳交 1,000 元保證金才能領

取寢室鑰匙、門禁卡，冷氣遙控器及冷氣儲值卡(每間 1組)； 

        3.退宿時，依規定退還待用物品，若有遺失各品項將扣保證金 100 元(工本

費)，冷氣遙控器 300 元(工本費)； 

        4.退宿時間 8月 19、20 日(星期六、日)共 2天於上午 9~12 時、下午 2~5

時兩時段。 

四、7月 10 日(星期一)正式上課，宿舍將於 7月 8、9日(星期六、日)共 2天於下午

2~5 時、晚上 7~10 時兩時段開放進住。分配到宿舍者，請於上述時段至所分配

之宿舍找服務學習生領取寢室鑰匙；倘須於其他時間入住者，請先電話聯絡服

務學習生預約入住時段(參閱學務處住宿組網頁公告執勤時間)，並請自備寢

具。 

五、為考量本校暑期所有住宿學生之公平性，一律 4人一間，不得以個別理由申請

單人或雙人住宿；欲使用冷氣者，請向宿舍服務學習生購買「冷氣儲值卡」，每

張 100 元(已預儲金額 100 元)，插入冷氣讀卡機後，方可使用冷氣機，餘額不

足時，請自行至第七宿舍、第九宿舍冷氣卡加值機或白沙大樓、寶山圖書館加

值機(「成績列印暨自動化繳費服務系統」)加值。 

六、繳費方式：開學日由系所辦公室轉發台銀繳費單，請於第 1週內繳交，請特別

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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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106 學年度男生兵役申請(儘召、緩徵) 

說明 

一、表格內容必須用原子筆或鋼筆正楷確實填寫，不得潦草；尤其鄰里不得漏填。 

二、身分證影本貼在本表上，若影印不清晰，用原子筆描之。 

三、「退伍令」、「丙、丁等體位證明書」，均用影印本，用訂書機釘於本表後頁。 

四、本表格申請同學於報到當日至開學一週內須要繳交，請事先填。 

五、申請表(如附件九)。 

六、承辦單位：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電話：04-7232105分機5417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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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學年度儘後召集、緩徵申請

表 

   請用正楷確實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儘後召集 □緩徵  □延期緩徵：因           預定   年畢業 

證件名稱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退伍證明影本正反面   □免役證明影本 

院系班別 學院              系(所)                          班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學    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入學年月        年      月 預定畢業年月        年     月 

行動電話  聯絡電話  

戶      籍 

所  在  地 
【里鄰必填】 

              縣                 鄉市              里

（村） 

              市                 鎮區              鄰 

              路（街）      巷      弄      號    樓之 

服務單位及職稱：                            【紅線欄位具有後備軍人身分必須填註】 

 

後

備

軍

人

資

料 

軍      種 

官      科 
  階  級  

原畢(肄)業學校 

原畢(肄)業日期 

            大學 

   年      月 

學  制 

科  系 

  □專科   □大學   □碩士班 

       科       系       所 

   ◎填表注意事項：  

  1、未服兵役新生辦理兵役緩徵，具有後備軍人身分新生辦理儘後召集均應填寫本表。 

  2、後備軍人請加附退伍證明書影印本乙份。 

    3、新生於開學後，二週內請系所轉交、親繳或郵寄至本校進修學院【500彰化市進德路

一號 

       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 收】。 

  4、同學如因故休(退)學、開除、畢業等，應知會進修學院辦理後續事宜。 

  5、若有疑問，請聯絡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電話04-7232105分機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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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請假規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學生（員）請假規則 
一、本校進修學院學生（員），因故請假，悉依本規則辦理。 

二、除國定假日或例假日外，如因故不能上課或不能參加其他規定之活動時，均需請假，其未經請

假或請假未准者，均作曠課論。 

三、請假分下列七種： 

（一）公假： 

1. 經政府明令之義務行為者，如兵役等。 

2. 代表本校，或經本校師長指派辦理公務者。 

3. 參加國家辦理之各種考試。 

（二）喪假： 

直系親屬死亡，可憑死亡證明文件（或訃文）申請喪假，以一週為限（一週係指連續七天，

扣除國定假日及例假日），必須續假時，即作事假論。其一週喪假以公假論。 

（三）病假： 

病假需持健保卡影印本或公私立醫院開立之就醫證明，辦理請假。 

（四）事假： 

需事先親自辦理請假手續，除確因特殊事故無法於事先到校親自辦理時，可先以電話報備，

次日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一律不准補假，以曠課論。 

（五）婚假： 

限本人結婚，憑喜帖得請假一週（一週係指連續七天，扣除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不可安排

在註冊及考試期間，其一週婚假以公假論。 

（六）產假： 

1. 限女性申請，憑新生兒之出生証明（影印本即可）請假，兩週以內（二週係指連續十四

天，扣除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之產假以公假論，必須續假時，即作病假論，並可於事後

補請。 

2. 考量女性作月子時間較長，故因生產而請假時，夜間班最多得請六週（六週係指連續四

十二天，含國定假日及例假日）；暑期班最多得請二週（二週係指連續十四天，含國定

假日及例假日）。此算法皆已包含公假及病假，且於當學期或暑期不得再請任何假。 

（七）考試假： 

考試期間，如因重大疾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參加考試者，得檢具公立醫院診斷證明及家長

正式函件，填妥請假單，先送本部註冊組簽證，再送課務及學務組辦理。但可否補考，仍

需視授課教師之決定。 

四、請假手續： 

（一）學生請假時，應先向課務及學務組領取請假申請二聯單或上本院網站下載請假申請單，

辦理請假手續，並附有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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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請假單，皆需經所請假當天之授課教師簽名後，才能送至本院課務及學務組，且最

慢必需於請假日發生後一個禮拜內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假單之填寫，必須逐欄詳實填入，再送課務及學務組辦理。經批示核准之請假單，第

二聯必須取回自存，第一聯由課務及學務組存查。 

（四）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以曠課論。 

（五）學生請假未滿提前返校者，應持請假單第二聯向課務及學務組辦理銷假，可依實際假期

計算。     

五、請假扣分： 

（一）除公假外，凡經核准未上課者，以缺課計算，未經核准假或逾期未准補假者，一律以曠

課計算。 

（二）學業扣分辦法： 

1. 曠課一小時，作缺課五小時計算，學生一學期中曠課累計達十二小時者，即勒令退學。 

2. 一學期中，缺課時數逾（含）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包括公假），所修課目均

不得參加學期考試。但得申請休學【限碩士學位班二年級（含）以上】，未辦休學者，

以退學論。 

3. 一學期中，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逾（含）全學期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包括公假），

不得參加該科目學期考試，缺課時數逾全學期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五分之一者（不包括公

假），扣該科目學期總成績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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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一、本聯批准後由課務及學務組存查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學生（員）請假申請單 

姓 

 

名 

 所 

班 

別 

 

      班級   年級 

學 

 

號 

 

假 

 

別 

□□□□□□ 

事病公婚產喪 

假假假假假假 

事 

 

由 

 

 

※此欄請務必填寫 

證 

 

明 

 

 

（病、公、婚、產及喪假請附證明再呈核） 

 

起 

 

訖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共   天   節 

至   年   月   日 

 

將所有節次用「ˇ」畫於下表空格內 

※本單至遲於請假之日起一週內送交

課務及學務組，否則視同未准假論 

  節次 

星期 

1 2 3 4 5 6 7 8 9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查            班級            年級 學生：                         

所請    假 自   月   日（星期  ）第   節至   月   日（星期  ）第   節。共   天   節。 

科目：            計    節。科目：            計    節。科目：            計    節。 

科目：            計    節。科目：            計    節。業經核准。 

                                                                於    年    月    日 

校 

 

 

長 

 

 

院 

 

 

長 

 組 

 

 

長 

 授 

課 

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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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聯批准後由學生（員）存查 

※請假單需請所請假節次之所有授課教師簽名後，再送至課務及學務組辦理請假手續 

查            班級            年級 學生：                         

所請    假 自   月   日（星期  ）第   節至   月   日（星期  ）第   節。共   天   節。 

科目：            計    節。科目：            計    節。科目：            計    節。 

科目：            計    節。科目：            計    節。業經核准。 

                                                                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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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彰化師範大學交通資訊及校區平面圖 

附件九 本校交通資訊及位置圖 

 

【進德校區交通指南】 
█鐵公路： 

從彰化火車站搭乘「彰化客運」，「台中客運」101 路

線，於彰化師範大學下車，步行約五分鐘，即可抵達。 

█中山高速公路：  

1.彰化市以北者，經高速公路南下，下王田交流道往

彰化方向，經大肚橋，沿中山路直行經台化工廠、

7-11，左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2.彰化市以南者，經高速公路北上，下彰化交流道往

彰化方向，沿中華西路右轉中央路、上中央路橋，左

轉中山路(台一線)直行，右轉進德路即可抵達。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由快官系統交流道(往彰化方向)下中彰快速道路(台

74 線)，至中彰牛埔交流道（芬園）出口後右轉彰南

路(台 14 線)，至中山路左轉，經台化工廠，左轉進德

路，即可抵達。 

█高鐵： 

臺灣高鐵台中(烏日)站下車，轉搭「台中客運」路線、

101 路線，「彰化客運」台中-鹿港路線，「員林客運」

台中-西港路線、台中-西螺路線，於彰化師範大學下

車，步行約五分鐘，即可抵達。(註：以上資訊若有異

【寶山校區交通指南】 
█鐵公路：  

從彰化火車站搭乘彰化客運往「保四」方向公車，於彰

化師大寶山校區下車(車次約一小時一班)。  

█中山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下彰化交流道，沿中華西路、中央路、中山路、

中興路，經縣立體育場、師大路，即可抵達。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 

由快官系統交流道(往彰化方向)下中彰快速道路(台 74

線)，至中彰終點，前往沿台 74甲線，右轉縣道 139 線，

即可抵達。 

█高鐵： 

臺灣高鐵台中站下車，轉搭「台中客運」路線、101 路線，

「彰化客運」台中-鹿港路線，員林客運」台中-西港路

線、台中-西螺路線，搭乘至彰化火車站後請參考”鐵公

路”路線說明。(註：以上資訊若有異動，以高鐵車站現

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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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高鐵車站現場公告為準) 

附件十 本校進德校區及寶山校區平面圖 

 

進德校區 

地址：50007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Jin-De Campus, Address: 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R.O.C 

電話：04-7232105 

進修學院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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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校區 

地址：50074彰化市師大路二號 

Bao-Shan Campus, Address: No.2, Shi-Da Road, Changhua City, 

50074 Taiwan,R.O.C 

電話：04-7232105 


